
高雄市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   教職員工出國案件請示單 

職稱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

費用：□自費      □公費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申請出國地點

或 地 區 
 

申請出國事由 □旅遊□探親□考察□學術交流□其他（            ） 

出國起訖日期 自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（共計  日） 

出 國 假 別 □休假  □婚假  □公假  □補假  □其他（ 寒、暑假 ） 

出  國  期  間 

職 務 代 理 人 

 

 緊急連絡人 
連絡人： 

電  話： 

單位主管核章  
會 計 單 位 

核 章 

□自費行程不必會知 

□公費補助事先會辦 

教務處核章  

校長批示 

意    見 
 

人事單位核章  

備註：(申請表經 鈞長批示後請影印人事室乙份，正本請自行留存已辦理請假事宜) 

一、請依申請期間出返國，否則願接受有關規定議處。 

二、申請出國觀光，應以休假、婚假或放假日者為限，其期間不得超過其本人可請休假、婚假或 

    放假之日數，並得與其他出國事由同時辦理。 

  前項以外之事由申請出國，應以利用休假期間為原則；未具休假資格或已無休假者，得依「公 

    務人員請假規則」或「教師請假規則」及「高雄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自治條例」 

    之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教職員申請出國觀光，為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之推行，應利用寒暑假或其他放假期間辦理；

但其利用婚假、休假申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（含旅遊）應依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

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」辦理，並改填「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」簽核。學校除

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外，校長、兼行政職務教師、公務人員、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

均應適用赴大陸地區規定，改填「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」簽核，並均應於返台一星期內，填

具「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應表」。 

 



 


